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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职院办公室文件

汕职院办〔2020〕15 号

关于组织推荐学院校企合作单位申报省级

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试点的通知

各处（室））、系（部））、中心（馆）：

为贯彻职教新理念，推动多元办学、强化产教融合，发挥

企业在职业教育办学、改革中的重要作用，提升学院技术技能

人才培养质量。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联合印发《广

东省建设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工作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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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附件 1）精神，现就组织学院校企合作单位参与申报省级产教

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认真组织学习，领会《方案》精神与申报要求。具

体见《方案》“二、建设条件” 。

二、做好联系与沟通，引导合作企业积极参与申报。各

教学系部及相关部门要结合本学系（部门）发展规划、从汕

头职教集团成员单位中主动遴选符合申报产教融合型企业的

单位，发挥工作主动性，及时与符合申报条件的成员单位沟

通，对有意向申报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单位，要积极协助做好

申报工作。

三、了解申报程序，做好网上申报。各教学系部及相关

部门要了解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培育申报程序，帮助企

业按照《方案》要求做好网上申报，原则上每个学系要发动

推荐三家以上合作企业申报，协助填写《广东省产教融合型

企业建设培育申报表》，并于5月6日之前将部门组织申报情况

汇总表电子版发到学院办公室邮箱：o_xybgs@stpt.edu.cn。

（注：如合作单位已按市发改局的工作安排正在进行申报，

请其提供相应申报材料给学系，同时填写在汇总表中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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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汕头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转发省委发改委补充

申报产教融合型企业的通知

2.产教融合型企业申报情况汇总表

学院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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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头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4 月 28 日印发


